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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判詞分析起源步驟結果 非辯方所稱「空想」

戴耀廷謀用「35+」摧毀特區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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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高等法院

國安法指定法官昨日

在判詞中分析「35+

顛覆案」有關串謀的

起始及最終目地時指出，在立法會贏取過半數議席的構想

源自首被告戴耀廷：戴耀廷提出「35+」計劃，並提出使用

立法會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爭取「五大訴求」及製造

「大殺傷力憲制武器」，迫使行政長官對「五大訴求」讓

步。法庭清楚看到，在2020年3月和4月，「35+」計劃的

終極目的和用意已非常清晰，戴耀廷的目的和用意就是要

利用該謀劃破壞、摧毀或推翻現行的政治制度，以及香港

特區根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所建立的體制。法庭

認為，戴耀廷推想的「「攬炒十步」中，直到行政長官下

台的一步為止，或許並非如辯方所說的「空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訊，有記
者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提問，表示
香港「35+」非法初選案昨日作出裁
決，個別西方國家對裁決結果說三道
四，中方有何評論？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香港是法
治社會，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是基本
原則，任何人都不能打着民主的旗號
從事違法活動並企圖逃脫法律制裁。
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區執法和司
法機關依法履職盡責、懲治各類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堅決反對個別國家
借有關司法個案干涉中國內政、抹黑
和破壞香港法治。

公署：維護國安不容置疑
另據外交部駐港公署網訊，針對澳

大利亞外長黃英賢、歐盟對外行動署
發言人、美英等國駐港總領館等就香
港高等法院依法判決「35+顛覆政權
案」部分涉案人員說三道四，公然詆
毀香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肆
意抹黑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美化
開脫反中亂港分子，干預特區正當司
法，公署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
反對。
發言人指出，任何人都不能打着民
主旗號從事違法活動還企圖逃脫法律
制裁。有關反中亂港分子串謀通過所
謂「初選」，企圖奪取立法會控制
權，癱瘓特區政府，以破壞、摧毀或
推翻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確立
的現行香港特區政治制度和架構。特
區司法機關依法辦案，全力防範、制
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合理
合法，正當正義，不容置喙，中央政
府予以堅定支持。
發言人表示，有關國家個別政客對
自身國家安全立法密不透風、濫用國
安概念的事實裝聾作啞，卻公然踐踏
香港法治，其虛偽雙標令人不齒，干
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險惡用心路
人皆知。

發言人強調，中央政府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任何企圖顛覆國
家政權的行徑都難以得逞，任何干涉別國內政的
圖謀都徒勞無功。我們敦促有關政客恪守國際法
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
務，停止縱容包庇反中亂港分子，停止破壞特區
法治與司法獨立。
特區政府發言人在昨日的新聞稿中則表示，在
法庭審訊期間，境外勢力公然不斷抹黑司法機
構、律政司和執法部門，甚至以恫嚇的政治手段
和誤導性言論，製造壓力，嘗試干涉案件公平審
訊，「這是公然踐踏法治的卑鄙圖謀，特區政府
予以最強烈譴責。」

判詞表示，戴耀廷於2019年12月在《蘋果
日報》發表其想法（立會奪半 走向真普選

重要一步），引起了「泛民主派」的注意。不
爭的事實是，在地方選區舉辦協調會議後，共
有4項較不受爭議的項目達至共識，即舉辦「初
選」、舉辦選舉論壇、目標議席數目及替補機
制，運用否決權。協調會議達成的4項共識，全
屬正式立法會選舉前的實際流程安排。
法庭肯定所有協調會議結束時，至提名期完
結前，除少數仍有所保留及沒有參與「初選」
者外，運用否決權是絕大部分參選人已達成的
共識。所有由戴耀廷製備的協調機制協議中，
第一和二段清楚說明「初選」的作用和目的。
「初選」參選人聲明一旦當選，他們會積極運
用或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否決財
政預算案。
首被告戴耀廷在6月9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稱，
主辦者不要求參選人簽署協議，原因是他們不
想製造更多參選人被取消參選資格的風險。當
戴耀廷聲明不要求簽署協議時，被告鄒家成、
梁晃維和張可森決定製作一份「非官方」協
議。法庭肯定主辦者（尤其是戴耀廷）的決
定，令一些較「進取」的參選人，即使不至於
不滿和憤怒，也難免失望。2020年6月10日，
鄒家成、梁晃維和張可森三人發起「墨落無悔
聲明」，內容清楚說明其目的，指已取得共識

的「共同綱領」乃一眾候選人之合作基礎，也
是「抗爭陣營」光譜的最大公因數，聲明也列
出共識的內容。
在提名表格第二部分第二段，要求「初選」
候選人確認支持和認同由戴耀廷及區諾軒（控
方第一證人）主導之協調會議共識，包括「民
主派35+公民投票計劃」及其目標。根據控方
區諾軒所說，這是指「初選」及各地方選區的
共同綱領。

開記者會揚言否決預算案
2020年7月6日，首被告戴耀廷、區諾軒及其
他人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票站地點。在記者
會上，戴耀廷提到其中一個目標是運用否決權
否決財政預算案，又提到解散立法會。2020年7
月9日，戴耀廷和區諾軒再舉行記者招待會，宣
布「初選」細節。其間，戴耀軒再次說出
「35+」計劃的目標為取得立法會的過半議席，
以及運用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
另一記者招待會於2020年7月13日初選後舉

行，戴耀廷重申，「參選人」將遵守已達成的協
議及他們已承諾運用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戴耀
廷於7月14日在其臉書發表帖文，再次提及參選
人已在協調會議中達成否決財政預算案的協議。
判詞指出，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因新冠疫情
延期。若「35+」計劃得以進行，而「泛民主

派」成功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35席，各被告意
圖造成的後果就是迫使行政長官對「五大訴
求」讓步。最初，其中一項訴求是行政長官下
台，其後被舉行「雙普選」取代，但即使名目
不同，要求行政長官下台的訴求一直存在。

圖迫使特首辭職 製造憲制危機
法庭認為，否決財政預算案一次本身並不能

達到戴耀廷計劃的終極目的和作用，難以形容
為「大殺傷力武器」。戴耀廷提及「否決財政
預算案」的概念時，法庭毫無疑問肯定戴所指
的是基本法第五十至五十二條中整體的否決權
力，以及運用此等權力後帶來的後果，即解散
立法會及行政長官辭職。法庭肯定戴耀廷對參
加協調會議者解釋，他在協調協議中所說的
「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要採取的步驟和他
想追求的結果。
因此，行政長官在財政預算案被否決兩次後

別無選擇，必須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二條辭職，
即使基本法第五十一條容許行政長官在立法會
已被解散時，按上一財政年度的開支標準批准
臨時短期撥款，這亦代表政府執行任何新的政
策都必遭嚴重阻礙，基本上都要煞停，特區政
府和行政長官的權力和權威被大大破壞。法庭
認為，套用控方第一證人區諾軒的說法，這會
造成香港的憲制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特區政府保
安局局長鄧炳強在法庭昨日就「35+顛覆政權
案」作出裁決時表示，是案的審訊令香港市民清
楚看到涉案者為了個人政治目的，企圖透過大規
模街頭暴動和其他手段令社會陷入停頓，不理香
港市民死活、出賣香港市民，行為極其醜惡、醜
陋和惡毒。對部分曾參與所謂「初選」但未被起

訴者，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總警司李桂華表
示，調查仍在進行中。
鄧炳強在會見傳媒時表示，一眾被告用非法手

段嚴重干擾、阻撓和破壞香港特區政府依法履行
職責和職能，審訊令市民清楚知道他們串謀參選
立法會選舉的目地，並非為香港服務，而是要無
差別地否決財政預算案和一切有關公共開支的議
案，目的是要強迫特首辭職，癱瘓政府，造成香
港憲制危機，令社會、經濟、民生遭受災難性破
壞。
他強調，任何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都難逃法

網，並感謝法庭、律政司及執法部門和其他相關
人士，在面對外部勢力恐嚇時依然秉持專業，無
畏無懼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的驕傲。
他說，香港國安條例已於今年3月23日生效，與

香港國安法相輔相成，令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方面更加完善，令特區更有能力
維護國家安全，「但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外部勢
力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時刻虎視眈眈，想危害我
們的安全。正如在整個審訊期間，外部勢力不停
抹黑司法機構、律政司和執法部門，以及呼籲對
我們這些盡忠職守的人士進行『制裁』，並企圖
干擾法庭的獨立審判和影響法庭的判決。」

國安警：或有進一步行動
李桂華會見傳媒時表示，法庭認同今次案件非

常嚴重，各被告都有串謀企圖，即使參與程度不
同，但都是「目無法紀、以身試法」。法庭是在
毫無合理懷疑之下作出定罪，且義正辭嚴地作出
判決，對被告而言絕對是當頭棒喝，讓他們知道

當時的行為是錯誤和犯法。
他強調，檢控官將警方搜集的海量證據於法

庭呈現在法官、傳媒及聽審人士面前公開展
示，證明所謂的「初選」只是一個幌子，目的
是要在2020年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中，從70席
中奪取過半議席，即所謂的「35+」計劃，繼
而在議會中無差別地否決財政預算案，最終癱
瘓特區政府運作，若非當機立斷將案中被告揪
出來，香港很可能已踏上他們所說的「攬炒十
步曲」。
被問及曾參與「參選」而未被起訴的涂謹申、
鄺俊宇及劉凱文等8人，李桂華表示，國安處會
與律政司商討證據是否足夠，「如果我們有足夠
的證據，會同律政司商量，考慮是否會繼續控
告，或者（採取）進一步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法庭在判詞中針
對個別被告點出了他們在所謂「初選」中所擔當
的角色。例如，被告梁國雄和林卓廷一直分別由
陳寶瑩和莊榮輝代表出席新界東協調會議，惟新
界東第二次會議前，社民連主席曾致電區諾軒要
求不要承諾否決財案、鄒家成會上建議使用「會
積極」用字引發熱議，因此法庭指梁國雄和林卓
廷已經留意否決財案議題，並認為與會者在會後
透過WhatsApp收到兩份「『35+』新東」協調
會議文件，而2020年6月24日建立群組當日，
戴耀廷和梁國雄已得悉對方聯絡方法，區諾軒亦
必然知悉林卓廷電話號碼。
判詞指，社民連在5月24日的一篇文章中提
到，有主張指立會過半來奪得「全面否決權」
來「反抗暴政」，故社民連要審視過去立場，
並聲言提出新策略去對抗。法庭認為，梁國雄
當時完全知道案中串謀立法會過半議席來奪得
否決權，而該文中又強調無論是否過半，「民

主派」都要否決財案，迫使特區政府回應「五
大訴求」，加上梁國雄在遞交「初選」提名表
格時附帶的選舉政綱，以及重申「35+」及否決
權之重要，以上種種，法庭認為梁國雄屬串謀
一分子。
至於被告林卓廷，根據在其住所內被搜獲的
論壇筆記證據顯示，「民主派」候選人會互相
協助進行競選活動，他們之間必須商討，以確
保其競選活動與民主黨的立場一致。法庭認
為，民主黨與被告之間必然有討論過有關無差
別否決預算案的議題，而組織者不可能向林隱
瞞「35+」計劃背後惹非議的目的。
該筆記中又指，胡志偉多次重申民主黨會積
極運用財案否決權，故他必然知悉否決預算案
對政府履行職能的負面影響，法庭認為由此可
得出無可抗拒的推論，林卓廷有意無差別否決
預算案，其提交初選提名表格參選後便屬串謀
一分子。

認定民主黨議員曾討論過
同時，被告黃碧雲與胡志偉、尹兆堅及林卓

廷選舉期間互相協助，法庭認為他們必然會與
民主黨保持一致立場，無差別否決財案必屬其
一，故必定曾經討論過有關問題。
法庭認為，黃碧雲身為時任立法會議員，一

定知道政府不會同意「五大訴求」，「民主
派」奪取立會過半議員後會否決財案，故必然
知悉無差別否決財案會癱瘓政府，造成憲制危
機。法庭根據黃的言行及交表參與「初選」，
裁定黃碧雲屬串謀一分子。黃碧雲有意在政府
拒絕讓步後迫使特首解散立法會及辭職，其亦
知悉胡志偉曾多次表明一定會用盡所有手段，
包括否決財案來爭取「五大訴求」，即使香港
國安法實施後，胡志偉仍在論壇堅持說法，此
可引用「共謀者原則」來呈堂指證黃碧雲，裁
定黃具備罪行所需證明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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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指梁國雄林卓廷知悉否決議題

鄧炳強批涉案者為私利不理市民死活

◆3月初，所謂「初選」發起人戴耀廷在荔枝角收押所登上囚
車前往法院應訊。 資料圖片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強調，任何想危害國家安
全的人都難逃法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有駐港領事館派員到庭旁聽。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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